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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和帮助受灾地区积极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鼓励

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财政部、海

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近日下发通知，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支

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的税收政策 

根据三部门通知，自2008年7月1日起，对受灾严重地区的所

有行业（国家限制发展的特定行业除外）实行增值税扩大抵

扣范围政策，允许企业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

额予以抵扣。具体实施办法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

定。 对受灾严重地区损失严重的企业，免征2008年度企业所

得税。 自5月12日起，受灾地区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取得的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款

项和物资，以及税收法律、法规和本通知规定的减免税金及

附加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自7月1日起，对受灾地区企业

、单位或支援受灾地区重建的企业、单位进口国内不能满足

供应并直接用于灾后重建的大宗物资、设备等，在三年内给

予进口税收优惠。 同时，自5月12日起，对受灾地区个人接受

捐赠的款项、取得的各级政府发放的救灾款项；对抗震救灾

一线人员，按照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规定标准取得的与抗

震救灾有关的补贴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支持受灾地区基

础设施重建的税收政策 通知规定，对政府为受灾居民组织建

设的安居房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转让时免征土地

增值税。 对地震中住房倒塌的农民重建住房占用耕地的，在



规定标准内的部分免征耕地占用税。 由政府组织建设的安居

房，所签订的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

同、产权转移书据、房屋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对在地震

中损毁的应缴而未缴契税的居民住房，不再征收契税；对受

灾居民购买安居房，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契税。如因地震灾

害灭失或损毁居民住房而重新购买住房（包括安居房）的，

准予减征或者免征契税。 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对经有关部

门鉴定的因地震灾害损毁的房产、土地免征2008年度房产税

、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经批准免税的纳税人

本年度已缴税款可以从以后年度的应缴税款中抵扣。 鼓励社

会各界支持抗震救灾的税收政策 通知规定，自5月12日起，对

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

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给受灾地区的

，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自5月12日起

，对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向受灾地区的捐赠，允许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前和当年

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财产所有人将财产（物品）直接捐

赠或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

给受灾地区或受灾居民所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应缴纳

的印花税。 对专项用于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能够提供

由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单位出具的抗震救

灾证明的新购特种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符合免税条件但

已经征税的特种车辆，退还已征税款。 促进受灾地区就业的

税收政策 通知规定，受灾严重地区的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

（除广告业、房屋中介、典当、桑拿、按摩、氧吧外）、劳

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



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招用当地因地震灾害

失去工作的城镇职工，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经县级劳动保障部门认定，按实际招用

人数和实际工作时间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

元，可上下浮动20％，由灾区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

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备案。 按上述标准计算的税收扣减额应在企业当年实际

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

税税额中扣减，当年扣减不足的，不得结转下年使用。 受灾

严重地区因地震灾害失去工作的城镇职工从事个体经营的（

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

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按每户每

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年度应缴纳

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大于

上述扣减限额的，应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通知同时明确，

“受灾严重地区”是指极重灾区汶川、北川等10个县（市）

和重灾区理县、江油市等41个县（市、区），“受灾地区”

是指极重灾区10个县（市）、重灾区41个县（市、区）和一

般灾区186个县（市、区）。 通知中相关政策措施，除增值税

扩大抵扣范围政策外，凡未注明期限的，一律执行至2008

年12月31日。 通知还表示，各地财政、税务部门要加强领导

、周密部署，把大力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

重要任务，贯彻落实好相关税收政策措施。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